
资料图片

未成年人犯罪档案封存 （也称犯罪前科消灭）， 是指国家执法机关对记录未成

年人犯罪的全部案卷材料进行不公开管理， 其目的是让未成年人改过自新， 回归社

会。 国际社会对此十分重视， 通过立法予以规制。 2022 年 5 月 30 日， 最高人民

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联合制定的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

的实施办法》 施行。 本期 “域外之音” 介绍的就是域外相关的法律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档案如何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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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依据

对未成年人犯罪档案的封存， 国际社

会有成熟的法律制度。

在联合国层面， 要求尊重未成年人的

隐私， 将犯罪档案封存或销毁。 1985 年 8

月， 联合国第七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

会通过的 《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

规则草案》 强调： “应在各个阶段尊重少

年犯享有隐私的权利， 以避免由于不适当

的宣传或加以点名而对其造成伤害； 原则

上不应公布可能会导致使人认出某一少年

犯的资料。”

1990 年 12 月通过的 《联合国保护被

剥夺自由少年规则》 规定： “所有报告包

括法律记录、 医疗记录和纪律程序记录以

及待遇的形式、 内容和细节有关的所有其

他文件， 均应放入保密的个人档案内， 该

档案应不时补充新的材料， 非特许人员不

得查阅， 其分类应一目了然……少年的记

录应封存， 并在适当的时候加以销毁。”

在各国层面， 此项制度大多纳入刑

法、 刑诉法或其他专门法律。 法国是最早

设立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国家， 法国 《刑

事诉讼法典》 规定， 未成年犯本人可通过

申请的方式， 对在未成年时被少年法庭判

处刑罚的犯罪记录附条件地申请撤销。 日

本 《少年法》 规定， 未成年犯罪人刑罚执

行完毕或者免除刑事处罚， 就被认定为没

有受过刑事处罚， 同时对其犯罪档案进行

销毁， 前科完全消灭。 澳大利亚 《青少年

犯罪起诉法》 规定了成年之后未成年人犯

罪记录消除的制度。 蒙古、 阿尔巴尼亚、

朝鲜等国的刑法均明确规定了前科消灭制

度。

适用范围

对未成年人犯罪档案封存适用范围各

国有不同的标准， 各有侧重。

适用所有犯罪。 根据日本 《少年法》

规定： “无论少年犯被判处免予执行， 还

是刑期已经执行完毕的， 均视为未受过刑

罚处分。” 在俄罗斯， 所有前科都可以被

消除， 法律还根据犯罪人所实施犯罪的性

质和社会危害性的程度规定了不同的前科

消除期限。

适用轻罪。 美国加州法律规定， 不予

封存的犯罪档案， 主要是指社会危害性

大、 主观恶性强的重大罪行， 包括谋杀、

抢劫、 绑架、 纵火、 性犯罪以及其他严重

暴力犯罪类型， 除此之外的犯罪类型档案

都应当封存。 法国对于前科消灭制度遵循

“轻罪适用， 重刑犯保留前科” 这一原则，

其前科消灭制度适用的上限是： 单处监禁

的， 必须在 10 年以内； 多次被判监禁的，

则必须在 5 年内。

适用性犯罪以外的所有犯罪。 德国未

成年人前科消灭的适用范围极其广泛， 绝

大多数的罪行均可以适用， 也无需考虑罪

行的轻重， 唯一的例外是涉及性方面犯罪

的， 不得宣布前科消灭。

适用被判处一定刑期的犯罪。 在英国

《前科消灭法》 中规定了关于适用前科消

灭的条件， 适用的范围为被判处 6 个月到

30 个月有期徒刑刑罚的未成年人； 被判

处超过 30 个月或者终身监禁刑罚的前科

不得注销。 斯洛伐克共和国规定， 如果未

成年犯罪人被判处的是不超过 1 年监禁，

刑罚被执行完毕或者依据斯洛伐克共和国

总统的决定被赦免或者减刑的， 那么从刑

罚执行完毕之日起， 该未成年人应当被视

为未曾受过有罪判决。

考察确认

对未成年人犯罪档案的封存， 要求经

过一定的时间和组织考察后才能作出。

韩国规定， 未再犯的轻罪人员在赔偿

被害人损失后， 可在 7 年后申请前科消

灭。 俄罗斯规定， 对于未满 18 周岁的未

成年人， 犯有中度以下犯罪被判剥夺自由

刑的， 刑满后 1 年； 犯有重度及极重度犯

罪被判处剥夺自由刑， 刑满后 3 年， 在此

期间应未犯新罪才可申请消除。 在法国，

如果裁判决定是对未满 18 岁的未成年人

作出的， 则在此种决定作出后 3 年期限届

满时， 未被再次判处任何重罪或轻罪， 少

年法庭依据其本人的申请或者依据检察机

关的申请或者依职权， 决定从犯罪记录中

撤销与前项裁判相关的登记卡。

在英国， 未成年人刑罚执行完毕后的

1 年至 5 年为注销考验期， 考验期结束后

根据其表现， 决定是否予以消除 。 根据

1999 年颁布的 《少年司法与刑事证据法》

专门设立了少年犯罪小组， 未成年犯罪人

通过与少年犯罪小组签订合同协议， 犯罪

人按照计划规定或确定的时间在家、 犯罪

人为社区从事无报酬工作或服务等， 合同

即将到期前， 由少年犯罪小组审查合同完

成情况， 判断该犯罪人是否已经改过自

新， 是否满足消灭其前科的实质条件， 由

此决定是否消灭该未成年人的前科。

判定程序

对未成年人犯罪档案的封存适用的程

序， 大体分为启动、 决定、 救济三部分。

启动。 一是自动启动。 日本未成年人

犯罪前科的消除不需要当事人申请， 在符

合条件的情况下自动启动封存程序。 二是

申请启动。 在德国， 有法官依职权启动、

申请人申请启动、 检察官依职权启动、 少

年法院帮助机构代表申请启动。 在俄罗

斯， 未成年人在符合法定条件后， 需要本

人或者监护人、 法定代理人或者检察官向

法院提出前科消除的申请， 由法院对未成

年人进行审查后作出是否消除其前科的决

定。

审查决定。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封存

未成年人记录法》 规定了法院审查决定的

程序。 由未成年犯罪人本人或者其监护人

在其年满 18 周岁以后向缓刑官申请启动

犯罪前科封存程序； 由缓刑部门依申请就

犯罪人的个人情况予以调查并出具报告；

由少年法院举行听证会； 申请被允许， 由

法院将与该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有关的全部

材料及犯罪记录封存。 整个程序需历时数

月才能完成。

担保和救济。 在加拿大， 为了减少对

有前科人士的不利影响， 成立了保释董事

会。 该机构可以在当事人交纳保释金并且

充分考虑当事人犯罪性质和犯罪危害后果

的前提下， 向有关机构提供担保， 以便申

请有关机构封存该当事人的犯罪记录。 一

般情况下， 当该董事会认为当事人符合条

件时， 即以书信的方式联系立案警察局，

申请该警察局对犯罪记录予以封存。 在德

国， 如果未成年犯罪人对法院不予消灭前

科记录的裁定不服， 可以立即提起申诉。

保密查询

各国制定了对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档

案保密与追责等制度。

保密制度。 《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

度标准规则草案》 和 《联合国保护被剥夺

自由少年规则》 都规定了有权依法查询未

成年人犯罪记录的主体有着严格保密的义

务， 不能将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另作他

用， 不得将记录泄露给其他无关人员。

德国 《中央犯罪登记和教育簿法》 规

定， 只有法院、 检察院、 警察局以及联邦

最高法院有查阅权， 并且需要有合理的理

由， 经批准核实后才能查阅。 在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 如果存在下列情况， 则可以查

阅已封存的犯罪记录： 申请执法或医疗保

健方面的工作； 触犯有关驾驶方面的罪

行； 车管局制定车辆保险率时， 需要进行

背景核查记录。 在美国肯塔基州， 法律允

许未成年当事人提交申请访问自己的犯罪

记录。

追责制度。 英国 1974 年颁布的 《罪

犯自新法令》 规定， 未经授权， 任何人都

不能对犯罪信息进行披露， 否则要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任何人通过欺诈、 不诚实

或贿赂的手段从官方记录中获得犯罪信

息， 可被判处 40 英镑以下的罚款或 6 个

月以下的监禁， 或罚款与监禁共处 。 同

时， 该法也规定， 被消灭前科的犯罪人没

有向他人报告其前科的义务， 如果前科记

录遭到非法披露， 对未成年人造成了严重

的负面影响， 情节严重的， 可以对泄露其

犯罪记录的人提起诉讼， 追究其民事责任

乃至刑事责任。 （来源： 人民法院报）


